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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稅收用途，單就租稅之課徵論稅，「凡稅即惡」—對工作賺取的所得課稅，

懲罰工作；對消費課稅，懲罰消費；對財產的持有課稅，懲罰儲蓄。但「諸惡」之中，

仍有程度的分別，若不論稅收金額，娛樂稅真的是一個很糟糕的稅。 

 

  翻開娛樂稅法，簡簡單單十六條條文的第三條規定：「娛樂稅之納稅義務人，為

出價娛樂之人。」因此，娛樂稅有關權利義務的生成必須清楚的釐清所謂「出價」為

何，以及所謂「娛樂」為何。關於「出價」，購票入場屬於出價行為無誤，但若所獲

取之服務非屬娛樂稅法規範之娛樂，則非課稅範圍。既便所獲得之服務確屬娛樂稅法

所謂之娛樂，但由於交易形式千變萬化，出價與否自然容易造成徵納雙方之爭議，不

必在此就諸多案例舉證說明。 

 

  關於「娛樂」，則更有爭議。娛樂稅法第二條概括性的定義娛樂為提供娛樂設施

供人娛樂，但除包括電影、各種競技比賽以及高爾夫球場在內等六大類娛樂行為外，

究竟何謂提供娛樂設施供人娛樂並無清楚的定義，是否構成稅法之娛樂行為，則全由財

政部認定。由於並無一致認定上的標準，因此出現了釣魚場、釣蝦場、水療（SPA）場

所及服裝走秀等一般認知的娛樂活動，即便對外發售門票或收取入場費，卻非屬娛樂

稅課稅範圍的情形。再以近年盛行並引起媒體大幅報導的彩色路跑為例，既使其屬於

競技比賽之一種，為娛樂稅法明列六大類娛樂行為之第三類，且與賽者必須繳納報名

費，有明顯出價之事實，但也非屬娛樂稅課稅範圍。 

 

  場景來到大學校園鳳凰花開、驪歌高唱的時節。各校之學生組織畢委會莫不絞盡

腦汁舉辦各種活動，以提供畢業生升學、就業及考試等相關資訊，許多活動甚至從一

年前就已經陸續開場。為滿足各項活動所需之經費，本諸受益者付費之原則，各大學

之畢委會皆向畢業生收取若干「會員費」。畢委會所舉辦的一連串的活動，往往以一

場盛大的畢業舞會畫下句點。政大最近卻接獲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一紙公文，要求去年

畢委會會長及學校對於去年政大畢業舞會有無娛樂稅匿報及漏繳之情事提出說明。由

於擔任去年畢委會會長的學生已經畢業並就業，為避免影響其工作，學生以及學校相

關行政人員甚至必須在星期五晚上前往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文山分處說明。 

 

  由於去年政大畢業舞會除繳納會費的會員外，另外收取了加購的門票共計兩千六

百元，根據娛樂稅法之規定，文山分處承辦稅務員認為繳納會員費的部分構成了該場

舞會收取費用的事實，而學生加購門票的部分，雖然僅有兩千六百元，亦構成了對外

售票的情形，看來學生將難逃相關罰則。此事絕非政大僅有，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中

興大學，並引起部分媒體的關注。 

 



  或許在「依法行政」的緊箍咒下，稅務人員有其不得不為的難處，但稅法性質屬

行政法，就此事而言，行政權大可依學理之「微罪不舉」或「比例原則」簽結。在法

未能明確規範的情形下，執意處罰本服務為目的的學生，除了讓外界產生行政人員抱

著雞毛當令箭的負面觀感外，也讓人懷疑稅務人員學養及專業智能之不足。再者，就

稽征成本來看，也實在不應該對學生舉辦之畢業舞會課稅。執意要課，是不是也請財

政部發文各縣市稅捐稽徵處，全面清查五年核課時效內所有大學（甚至高中）所舉辦

的畢業舞會，是否依規定辦理娛樂稅報繳手續？ 

 

  當財政部長被問及路跑活動是否應課徵娛樂稅的回答是：「不需要，不需要，因

為娛樂指像有門票、固定場所、電影、表演，課的就這些範圍很小，一年十幾億稅收，

小稅，鄉鎮稅，沒有考慮。」，是不是也請部長想想全國大學生的畢業舞會該不該課

娛樂稅？千萬別輕忽了這群國家未來主人對政府的感受。 


